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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

项目名称
廉江市城北片区旅游基础设施提升工

程

行业

类别
其他

主管部门

（或主要投资方）
廉江市绿色旅游投资有限公司

项目

性质
新建

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

关、文号及时间

廉江市水务局

（廉水〔2023〕605号），2023年 10月 30日

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

机关、文号及时间
/

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

机关、文号及时间
/

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2年 8月至 2023年 9月

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广东振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主体设计单位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廉江市绿色旅游投资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广州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广东省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设施验收

报告编制单位
广东振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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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验收意见

根据《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

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》（水保 [2017] 365 号）等要求，廉江市

绿色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于 2024年 5月 31日在廉江市主持召开了廉

江市城北片区旅游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。参加

会议的有：建设单位及监测单位廉江市绿色旅游投资有限公司、主

体设计单位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、监理单位广东省建筑工程

监理有限公司、施工单位广州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、水土保持

方案编制单位及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广东振达工程咨

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及特邀专家 3名，会议成立了验收组（名

单附后）。

验收组查勘了项目现场，查阅了验收技术资料，听取了关于水

土保持工作情况的汇报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关于水土

保持验收工作情况的汇报，以及方案编制、工程设计、施工单位、

监理单位的补充说明。经讨论，形成了廉江市城北片区旅游基础设

施提升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意见如下：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廉江市绿色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建设的廉江市城北片区旅游基

础设施提升工程选址位于湛江市廉江市城北片区，包括罗州大道以

北（包括罗州大道），海军路以西（包括海军大道），罗州大道西

清华园路口以东。

建设规模及内容：本项目总用地面积 38.55hm²。建设内容包括



3

（1）绿道建设约 11公里，其中加建新建路面 5.2公里，加固山边

挡土墙及危墙约 2.2公里，含原有绿道面覆盖透水沥青约 3公里。

（2）新建生态驿站 10个，主要含驿站建筑、便民卫生间、歇步休

息区及相应水电通信工程等。（3）新建便民广场 3个，主要含生

态停车场、歇步休息区、电瓶车泊位、汽车充电桩及相应水电、通

信、照明、智能安全工程等内容。（4）投入 10辆无人驾驶设备，

主要包括全区域无人驾驶设备、5G信号运营商建设及维护、智能

安全工程、生态绿化系统、照明系统、无人驾驶停车站、AI 运营

区白改黑等内容。（5）综合子项主要包括萤火虫公园、观鸟屋、

亲水楼台及平台、主题生态绿化、消化系统、环保系统、供水供电

系统等内容。

2023年 10月建设单位委托广东振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本

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作，广东振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于 2023

年 10月完成了《廉江市城北片区旅游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水土保持

方案报告书（报批稿）》。2023 年 10 月 30 日，廉江市水务局以

廉水〔2023〕605号文批复了《廉江市城北片区旅游基础设施提升

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（报批稿）》。

本项目总投资 26500万元，建设资金由市财政统筹专项债券等

各类财政性资金解决。

本项目于 2022年 8月开工，实际于 2023年 9月完工。

（二）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

2023年 10月 30日，廉江市水务局以廉水〔2023〕605号文批

复了《廉江市城北片区旅游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水土保持方案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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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

本项目编制方案时主体已完成施工图设计，批复后未进行水土

保持后续设计。在工程建设过程中，建设单位将水土保持工程纳入

到主体工程中一起实施。

（四）水土保持监测情况

根据《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》（2016年 9月 29 日，广东省第

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，广东省第十

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68号，自 2017年 1月 1日起施行）

中第三十一条的相关规定。

“挖填土石方总量五十万立方米以上或者征占地面积五十公

顷以上的生产建设项目，生产建设单位应当自行或者委托相应机构

对水土流失进行监测。监测情况应当按照规定报所在地水行政主管

部门和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机关。

前款规定以外的生产建设项目，鼓励生产建设单位自行或者委

托相应机构对水土流失进行监测。

对可能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项目，生产建设项目主管

部门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自行或者委托相

应机构对水土流失进行监测。”

本工程总占地面积 38.55hm²，挖填土石方总量为 41.98 万 m³

（挖方 25.26万 m³，填方 16.72万 m³），综上所述，本项目不涉及

必须开展水土保持监测条款，属于“鼓励生产建设单位自行或者委

托相应机构对水土流失进行监测”的情况。建设单位自行对本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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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流失进行监测，监测时间从 2023年 10月至 2024年 5月，共

完成《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》3期，《廉江市城北片区旅游基

础设施提升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》1份。

水土保持监测结论为：落实了水保方案设计的各项水土保持措

施，防治措施体系完善，布局合理。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效益发挥良

好，六项水土保持防治指标均达到方案设定的标准。试运行期，各

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良好，能够正常发挥其水土保持功能。

（五）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

2024 年 5 月，建设单位委托广东振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

完成了《廉江市城北片区旅游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

报告》。

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结论为：建设单位在廉江市城北片区旅

游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建设过程中能够履行水土保持法律、法规规定

的防治责任，积极落实防治责任范围内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。在工

程施工过程中，以“生态优先和保护土地”为理念，将“人与自然

和谐”的指导思想贯穿到水土保持设施建设中，优化施工设计和工

艺程序，按照水土保持方案所确定的内容落实防治措施，工程质量

满足了设计和有关规范的要求。

根据现场勘查及查阅资料调查结果显示，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

措施如下：

工程措施：表土剥离 6.89万 m³、表土回覆 6.89万 m³、雨水管

网 5856m、雨水井 364座、雨水口 362座、排水沟 5092m、截水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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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55m、边坡截水沟 318m、挡土墙 482、全面整地 0.5hm²。

植物措施：生态护坡 0.41hm²、乔灌草景观绿化 10.60hm²。

临时措施：临时排水沟 120m、临时沉沙池 1 座、临时覆盖

9.92hm²。

本项目实际完成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为 1379.83万元，其中：

主体工程已列 1317.04万元，本方案新增 62.79万元。

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设计标准较高，完成的质量和数量均符合

设计和规范要求，实施情况总体良好，防治措施落实到位，项目建

设过程中基本未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。落实各项防治措施后，水土

流失治理度达到 99%、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.0、渣土防护率达到

99%、表土保护率不做评价、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100%、林草覆

盖率达到 35%。

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全面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，

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，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基本能达到水

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，基本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。

（六）验收结论

验收组认为：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，工程实施过

程中，依法贯彻落实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的水土保持措

施，完成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；水土保持设施质量总体合格，

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，较好的控

制和减少工程建设中的水土流失；运行期间的管理维护责任落实，

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，同意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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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。

（七）后续管护要求

建设单位廉江市绿色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负责本项目水土保持

设施后续管理和维护工作，建议管护单位认真做好水土保持设施的

管理与维护工作，定期对项目区内排水措施实施清淤工作，确保其

能正常发挥效益。对项目区的植被绿化加强养护，巩固林草成活率

和保存率，使其持续发挥水土保持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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